

黔江发改委函〔2025〕240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调整概算的批复

重庆市黔江区中医院：

贵院《关于申请重新批复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概算的函》（黔江中医函〔2025〕33号）收悉，按照区政府专题会议精神，经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对黔江区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调整概算的评审意见，现将黔江区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项目代码：2106-500114-04-01-978500）调整后概算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工程概算编制原则和标准。

二、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对原中心医院院区1#、2#、3#楼局部室内装饰、外立面及室外工程进行改造提升，电梯新换6部，增加物流提升机1部等。其中：室内装饰改造：总面积18208平方米（含1#楼6800平方米、2#楼11200平方米、3#楼208平方米）。

外立面改造：总面积24376平方米（含幕墙修缮、铝板幕墙更新及涂料修缮）。室外工程：改造景观10508平方米，新增2#楼至名中医工作室连廊等。

三、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概算总投资为5113.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4711.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402.1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国市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
四、请据此进一步深化工程设计等前期工作，施工图严格根据经批准的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和标准等实行限额设计，项目预算按照同口径控制在投资概算以内，并履行完善相关建设手续。要按照资金来源落实建设资金后开展下步工作，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切实加强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有效控制。

附件：黔江区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调整概算投资审核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5月26日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附件
黔江区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标扩能建设项目

调整概算投资审核表

	序号
	名 称
	规 模
	审 定

	
	
	
	审核单价
（或取费率）
	审减投资    （万元）
	审定金额    （万元）

	一
	工程费用
	
	
	104.7 
	4711.3 

	1
	拆除工程
	1项
	
	-6.2 
	191.7 

	2
	1#楼室内装修工程
	1项
	
	21.3 
	1517.4 

	3
	2#楼室内装修工程
	1项
	
	100.4 
	1298.5 

	4
	3#楼室内装修工程
	1项
	
	28.0 
	200.9 

	5
	1#2#3#楼外墙工程
	1项
	
	-86.6 
	690.9 

	6
	1#、2#楼通风、医用气体工程
	1项
	
	2.8 
	208.1 

	7
	血透室
	1项
	
	40.2 
	126.4 

	8
	景观工程
	1项
	
	4.8 
	477.4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195.7 
	402.1 

	1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1项
	
	0.0 
	23.9 

	2
	工程设计费
	1项
	
	16.2 
	138.5 

	3
	施工图审查费
	1项
	
	-0.7 
	6.0 

	4
	环境影响评价费
	1项
	
	-6.6 
	7.8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1项
	
	62.4 
	35.8 

	6
	招标代理费
	1项
	
	11.2 
	0.0 

	7
	工程建设管理费
	1项
	
	28.7 
	75.7 

	8
	工程建设监理费
	1项
	内插法
	56.0 
	74.8 

	9
	竣工财务决算费
	1项
	
	8.3 
	0.0 

	10
	场地准备费及临时设施费
	1项
	0.0 
	0.0 
	1.9 

	11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1项
	
	0.6 
	0.0 

	12
	检验试验费
	1项
	
	30.0 
	0.0 

	13
	安全生产保障费
	1项
	0.0 
	0.5 
	23.6 

	14
	工程保险费
	1项
	0.0 
	0.3 
	14.1 

	第一、二部分费用总和
	
	
	300.4 
	5113.4 

	三
	基本预备费
	1项
	0.0 
	162.4 
	0.0 

	四
	概算总投资
	1项
	
	462.8 
	5113.4 





